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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99年7月2日


　　特派王金平為中華民國慶賀甘比亞共和國「722革命紀念日」16週年慶典活動特使。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吳敦義
外交部部長　楊進添

	總統令
	中華民國99年7月6日


　　任命蕭輔導為內政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鄭榮豐為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梁國輝為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簡任第十二職等副總隊長。

　　任命許文智為財政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張素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北區辦事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王鳳珠為財政部臺北關稅局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會計主任，顏富賢為財政部臺中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稽核。

　　任命梁靜媛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簡任第十職等部副主任。

　　任命袁陟岡為法務部調查局臺灣省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督察，魏荻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王偉曦為最高法院檢察署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任正明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歐嘉瑞為經濟部能源局簡任第十三職等局長。

　　任命高菁為僑務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

　　任命潘贈媚、丁恒倡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豫潔、車廷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慶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輝瑤、蔡聖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廖宜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志邦為薦任關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令
	中華民國99年7月6日


　　任命曾文雄、陽忠道、呂錦文、羅建福、卓健郎、林國隆、黃摩西、林安倫、黃子庭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令
	中華民國99年7月7日


　　任命陳幸敏為行政院主計處簡任第十職等視察。

　　任命梁永興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鄧世輝、蔡魯為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王世冠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組長。
　　任命吳佳真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呂永益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醫院簡任第十職等室主任。

　　任命林文淵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人事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江宗正、彭鴻章、簡名祥為考選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陳媛英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

　　任命林永釧為審計部臺灣省臺北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主任，邱聰義為審計部臺灣省宜蘭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主任，江上進為審計部臺灣省新竹市審計室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主任。
　　任命于凱為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王三中為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
　　派朱正帆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簡派第十職等副處長。
　　任命陳爾嘉為臺北縣政府勞工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高小虹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傅華箕、蔡景祥、王智廉、陳秋雪、王淑華、李德貞、江慧珍、李佳芬、林麗瑾、陳婉如、劉季淑、周清蓮、徐雅仙、黃瓊慧、甯素珠、邱錦逢、李嘉玲、黃淑雲、蔡明明、張黛玲、林麗嬌、姚志蓮、林偉展、陳茂龍、劉秋珍、孫京華、黃阿香、李待弟、陳盟惠、江政謙、趙燕平、楊雪玉、廖曉蓓、李怡雯、游美妤、許周珠、莊素芬、江士蘭、秦麗香、張瓊月、彭靜秋、林阿明、林寶鳳、蔡文全、巫岳偉、李中穎、陳素真、何美真、龍秀玉、游千慧、葉芳郁、李麗娟、賴淑梅、賴元暉、黃淑菁、顏米合、張溫溫、陳秀蘭、何淑美、黃恩蕾、廖桃源、徐泰山、林淑鳳、吳淑蓉、蔡美霞、劉美麗、周至彬、周俸鋆、段麗美、賴阿薪、鄭束芳、徐麗惠、林春美、方月真、施夙娟、鍾進蘭、蔡淑惠、朱秀芳、林玉桂、王騰緯、張齡芝、賴燕貞、陳琴、張素菲、黃雅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先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婉辰、蔡永松、蔡仲涵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葉慶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慈郁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徐婉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羅秀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關曼君、林庚達、王季家、高大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淑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魏文進、曾乙哲、賴姿伶、廖思婷、陳承郁、黃群芬、陳家正、薛美惠、謝呈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秉鴻、姜芝妍、楊安幼、吳金芳、林映伶、張家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志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義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蕭二郎、林英英、沈玉琳、陳碧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全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加清、邱銘傳、楊秉勻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政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慧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正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琦、郭睿宜、林瑋翔、李雪芳、黃美英、林凱瑋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陳虞仁、溫劉璟、葉根成、張康德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吳敦義
	總統令
	中華民國99年7月7日


　　任命李政憲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吳敦義
﹏﹏﹏﹏﹏﹏﹏﹏﹏﹏﹏﹏
國家安全局令
﹏﹏﹏﹏﹏﹏﹏﹏﹏﹏﹏﹏
國家安全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9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099）允恆字第0041151號

修正「國家情報專業獎章頒給辦法第一條」。

附修正「國家情報專業獎章頒給辦法第一條」

局　長　蔡得勝
國家情報專業獎章頒給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獎章條例第九條及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
專　　　　　載
﹏﹏﹏﹏﹏﹏﹏﹏﹏﹏﹏﹏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查凱爾閣下伉儷率團抵華訪問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查凱爾（H.E. Jurelang Zedkaia）閣下伉儷等一行，於中華民國99年6月30日上午7時20分抵華進行國是訪問。馬總統於6月30日午間11時整親率政府高級文武官員及駐華使節團於自由廣場以隆重軍禮歡迎。儀式結束後，兩國元首於總統府3樓臺灣晴廳晤談，馬總統除對查凱爾總統閣下伉儷來訪表達誠摯歡迎之意外，並對本（99）年3月訪問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期間，受到馬國政府與人民高規格接待，以及馬紹爾群島政府多年來，在國際多邊領域上，對於中華民國爭取參與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制始終不遺餘力地給予最大的協助表示感謝。馬總統指出，本（99）年是中華民國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建交12週年，自建交以來雙方邦誼穩固，不論在農漁業、教育文化、醫療照顧、資訊設施、基礎建設、職業訓練等方面都有合作計畫且成效顯著。兩國不只具有友邦情誼，更親如兄弟手足，尤其查凱爾總統與其本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對於查凱爾總統的來訪，更是倍感親切，希望兩國關係能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深化與發展。
查凱爾總統除感謝我國政府盛情款待之外，對中華民國政府提供馬紹爾之各項技術支援與協助亦表示誠摯謝忱，並重申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將會持續為我國參與國際組織仗義執言，希望中華民國能夠參加「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等國際組織，讓台灣在國際社會中扮演建設性角色。6月30日晚間6時30分，總統在總統府3樓大禮堂設國宴款待國賓等一行。查凱爾總統伉儷此行曾參訪立法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慶富集團總部、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及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等，對我國各項政經、教育發展成果留下極深刻之印象。7月5日下午2時20分，查凱爾總統伉儷一行結束國是訪問行程搭機離華。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9年7月2日至99年7月8日
7月2日（星期五）

˙蒞臨「ECFA時代新情勢高峰會」開幕式致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接見多明尼加國防部長貝納上將（Pedro Rafael Pena Antonio Teniente General Piloto, F.A.D.）等一行
7月3日（星期六）

˙接見參加「2010綠色永續科技研討會」與會貴賓

˙蒞臨「泰緬國軍後裔爭取國籍兩周年紀念感恩餐會」致詞（台北市天成飯店）

7月4日（星期日）

˙蒞臨台東舊大武國小永久屋落成啟用典禮致詞（台東縣大武鄉）

˙拜訪陳樹菊女士（台東市中央市場）

˙訪視馬蘭榮家致贈加菜金及總統府紀念帽並與榮民共進午餐（台東市）

˙與弱勢兒童團體及家長共同觀賞國片「一閃一閃亮晶晶」（台東大學）
7月5日（星期一）

˙蒞臨中央研究院第29次院士會議開幕典禮致詞（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

˙接見宏都拉斯駐華大使畢耶菈（Marlene Villela de Talbott）

˙偕同副總統晚宴款待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7月6日（星期二）

˙接見日本電子書籍出版社協會代表一行
7月7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7月8日（星期四）

˙接見加拿大國會議員訪華團一行
˙接見中美洲議會議長蘇阿瑞茲（Jacinto Suárez Espinoza）伉儷等一行
˙接見參加「2010年美國英特爾國際科技展覽會」我國代表團一行
˙偕同副總統接見參加「第6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我方代表團成員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9年7月2日至99年7月8日
7月2日（星期五）

˙接見美國維吉尼亞州商貿廳助理廳長蘇思睿（Peter Su）

˙接見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校務發展高級副校長彼得威勒（Peter B. Weiler）
7月3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7月4日（星期日）

˙蒞臨「滿天星大行動」誓師活動授旗各級棒球國家代表隊並致詞（台北市國賓飯店）

7月5日（星期一）

˙陪同總統晚宴款待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7月6日（星期二）

˙蒞臨「昱晶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竹南B廠動土典禮致詞（苗栗縣竹南鎮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園區）

˙參訪苗栗縣銅鑼鄉客家大院（苗栗縣銅鑼鄉）
˙參訪苗栗縣公館鄉出磺坑客家桃花源村預定地（苗栗縣公館鄉）

7月7日（星期三）

˙蒞臨「迎接建國一百年，萬步寶島台灣行」全國巡迴宣導啟程授旗儀式致詞（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7月8日（星期四）

˙接見「2010年HOBY世界青少年領袖會議」台灣學生代表團

˙陪同總統接見參加「第6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我方代表團成員
﹏﹏﹏﹏﹏﹏﹏﹏﹏﹏﹏﹏
中央研究院公告

﹏﹏﹏﹏﹏﹏﹏﹏﹏﹏﹏﹏
中央研究院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9年7月9日

發文字號：秘書字第09906512522號

主　　旨：公告中央研究院第28屆院士當選名單。

依　　據：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辦法第十三條。

公告事項：茲經本院第29次院士會議，依法選出第28屆院士，計數理科學組9人、生命科學組5人、人文及社會科學組4人，共18人。特公告如下：
數理科學組：王永雄、孟懷縈、馮又嫦、王　瑜、張永山、李世昌、翁玉林、張石麟、翟敬立
生命科學組：錢永健、王學荊、蔡明哲、王陸海、陳仲瑄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邢義田、何大安、黃樹民、梁其姿
院　　長　翁啟惠
中央研究院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9年7月9日

發文字號：秘書字第09906512523號

主　　旨：公告中央研究院2010年名譽院士當選名單。
依　　據：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九條及中央研究院名譽院士選舉辦法第十條。
公告事項：茲經本院第29次院士會議，依法選出2010年名譽院士，計數理科學組4人、人文及社會科學組1人，共5人。特公告如下：
數理科學組4人
	姓名
	合於名譽院士資格之根據

	Rudolph A. Marcus
	Dr. Rudolph A. Marcus在化學反應的領域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溶液態（諾貝爾化學獎）到氣態單分子和雙分子反應，他的理論包含了電化學的電子轉移、質子、氫離子和官能基的轉移、有機反應中的水相催化和半導體奈米粒子的螢光閃爍現象。他在反應座標、反應漢米爾頓和半古典碰撞理論也有所貢獻，而且這些貢獻是量子與古典理論的橋樑。

	Jean-Pierre Serre
	Dr. Jean-Pierre Serre在拓樸、幾何與數論都有深遠貢獻。1951他首創譜序列以計算球面的homotopy群。加上他在sheaf 理論的工作而獲頒Fields model。1956年他的GAGA理論給予解析以及代數幾何之間深刻的聯繫。Grothendieck，Deligne等Fields medal得主都深受其影響。1970後，其引進代數K理論， Galois上同調以及p-adic Galois表現，塑造了近代數論的藍圖，並直接影響Wiles對於Fermat最後問題的解決。

	Ralph J. Cicerone
	Dr. Ralph J. Cicerone的創新貢獻在於識別氯化物對平流層臭氧的催化消耗作用；首次進行了對水稻田排放甲烷的詳細研究，證明排放主要來自於植物本身；定量分析了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甲烷，一氧化二氮和臭氧）對全球變暖的貢獻。身為教育者及科學家，在應用科學來改善地球及其居民環境方面有重大貢獻。

	Ryoji Noyori
	Dr. Ryoji Noyori的研究包括合成有機化學、主族及過度金屬有機化學、均相催化、不對稱合成、新反應介質、綠色化學、物理有機化學、活潑分子科學等，涉及烯、生物碱、抗菌素、前列腺素、糖類、核苷、核苷酸和人造化合物等的合成。他是10個國際學術雜誌的編委，發表有論文、評論、綜述、專書等逾400篇，申請專利145項。
其進行了一系列廣而深的研究，進而發展出了在氫化反應中更具廣泛性而且更好的催化劑，他的研究所造成的影響是很大的。在1980年與其研究團隊發表了一篇論文，是有關一個雙牙磷配位基BINAP的兩個鏡像異構物的合成方法，當這個雙牙配位基與銠金屬配位時，某些胺基酸的合成所得之鏡像超越值可高達100%。自1980年初期，一家名為Takasago International的公司就利用BINAP來進行單一鏡像的香料 ─ 薄荷醇的工業合成。
他更進一步的發展了更具廣泛實用性的催化劑，將銠，Rh(I)，改為另一個過渡族金屬釕，Ru(II)，進而發現這是更成功的催化劑，這種Ru(II)-BINAP的錯合物能氫化更多型態的化合物以及氫化碳-碳雙鍵以外的官能基，這些反應常可得到高鏡像超越值以及高的產率，並可放大而運用在工業上。在合成高附加價值的特用化學品、藥物、以及新材料的合成方面有高度的運用價值。
他與另兩位諾貝爾獎共同獲獎者的系列發現提供了學術研究工作者許多重要的合成工具，因而導致研究上更快速的精進，不僅在化學上，同時也影響了材料科學、生命科學及藥學的發展，他們的工作使得我們能合成研究上所需的新化合物，更進一步探索分子世界中尚未發現與尚未能解釋的一些現象。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1人

	姓名
	合於名譽院士資格之根據

	James J. Heckman
	Dr. James J. Heckman的貢獻以選擇偏誤和自我選擇的分析而著稱，並以海克曼修正法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對勞動經濟學實證研究有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兒童早期教育計畫的功效更是眾所周知。其一直致力研究經濟政策評估的科學基礎，此基礎特別強調對個人和分散群體的模型建立；並研究由差異性、多樣性和未被觀察到的狀態所導致的各種問題和可能性。而他最近的研究主要是關於人類發展和生命週期內技能的形成，特別是兒童教育的經濟影響。其發表了200多篇文章和幾本書。他的研究深刻影響了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的實證分析。提供台灣研究人員各種幫助，擔任中央研究院最大的追蹤調查計畫之顧問（華人家庭動態研究計畫），並提供眾多學者意見。經常訪問台灣，並提供中央研究院數個研究所及台灣幾所大學協助。


院　　長　翁啟惠
附　　錄
（轉載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99年度鑑字第11719號）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　　　　　99　年度鑑字第　11719　號
被付懲戒人　蔡○禮
　　　　　　總統府參事（停職中）

　　　　　　男性　年55歲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法案件經監察院送請審議本會議決如下
　　主　文
蔡○禮降貳級改敘。
事　實
監察院彈劾意旨：
壹、案由：總統府參事蔡○禮於前任職行政院新聞局駐華府新聞處主任期間，溢領駐外人員房租補助費；嗣任總統府公共事務室主任時，又未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誠實申報財產，違失事證明確，嚴重斲傷政府形象，爰依法提案彈劾。
貳、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
總統府參事蔡○禮於94年8月28日至97年7月24日任職行政院新聞局駐華府新聞處主任期間，偽造租賃契約詐領房租補助費56,144.74美元，經新聞媒體披露後，蔡○禮於98年10月2
8日提出書面報告坦承違失【證1，頁1】，並於是日由總統府政風處科長蔡○濤陪同向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自首。案經法務部調查局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98年度偵字第27422號）【證2，頁2-7】，嗣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方法院）於9
9年2月26日以99年度訴字第49號刑事判決，判處蔡○禮行使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他人，二罪，分別處有期徒刑壹年，減為有期徒刑陸月，及有期徒刑陸月，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玖佰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向公庫支付伍拾萬元【證3，頁8-15】。復蔡員於98年10月29日將溢領房租補助費56,144.74美元（本院查核之金額為56,144.21美元）繳還行政院新聞局並解繳國庫【證4，頁16】。另總統府於98年10月30日召開考績委員會第73次會議決議：「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送請監察院審查，另因違失情節重大，並先行停止職務」【證5，頁17】，茲將本案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臚列於後：
一、蔡○禮於任職行政院新聞局派駐華府新聞處期間偽造租賃契約詐領房租補助費，核有違失：
（一）依據「駐外人員房租補助費支給規定」第5點規定：「駐外人員或配偶，在駐在地自有住宅（包括以分期付款方式取得之自有住宅，無論未付滿期或已滿期者）或自有住宅經出租而另行租賃住宅者。應報請各主管機關核定後按月支給房租補助費基本數。」同規定第8點規定：「駐外人員租用住宅，其月租金如超過房租補助費基本數額者，應先報請各該單位主管核准後，會同該單位總務及會計人員簽訂租賃契約，並應在3個月內填具申請表，檢附租賃契約（含中譯本）及第1個月租金收據，報由各該單位主管機關審核補助。」及第13點規定：「駐外人員申請房租補助費如有虛報或偽造文件者，除本人應予議處外，主管並應負審核不實之責。」【證6，頁18、23】復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規定：「各機關員工向機關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證7，頁24】與行政院新聞局駐外新聞人員守則第1點規定：「盡忠職守、嚴遵法紀、守正不阿。」【證8，頁28】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規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貪惰，奢侈放蕩，及冶遊賭博吸食煙毒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
（二）總統府參事蔡○禮（停職中）94年8月28日至97年7月24日任職行政院新聞局派駐美國華府新聞處主任期間，於94年8月30日以渠與配偶李○貞之名義，透過華府地產公司（Coldwell Banker）以646,500美元於駐在地美國馬里蘭州洛克維爾市共同購買住宅供其家人使用（地址：16813 George Washington Drive, Rockville, MD 20853），蔡員明知於駐在地已購置自用住宅，依「駐外人員房租補助費支給規定」第5點規定，僅能按月申領房租補助費基本數（華盛頓房租補助費基本數為月支869美元）。蔡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以上揭自有住宅地址，偽造租期自94年10月1日至96年9月30日、月租金為2,600美元；及租期自96年10月1日至98年9月30日，月租金為2,650美元，與房東Allen Quincy簽名之不實英文租賃契約及第1個月租金收據，蔡○禮並填載駐外人員房租補助費申請表【證9，頁29-54】，勾選無自有住宅選項，表示無自有住宅，復將上開偽造租約交由不知情之會計轉至行政院新聞局申請房租補助費，而行使該偽造文書，使該局不知情之承辦人員因而陷於錯誤。自94年9月4日起至97年7月23日蔡○禮離任該新聞處主任為止，按月撥付房租補助費2,464美元。惟依上揭支給規定，蔡員與其配偶李○貞於駐在地購置自有住宅，每月僅能申領房租補助費基本數869美元【證10，頁55】，致每月溢領1,595美元，復行政院新聞局承辦人又核發94年8月30日至9月3日旅館住宿費397.41美元，蔡○禮合計領取86,391.01美元。扣除依規定可申領之房租補助費基本數額計30,246.8美元，合計詐領56,144.21美元（表1）【證11，頁59】，違反「駐外人員房租補助費支給規定」第5點規定。本案蔡○禮於98年10月28日向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自首，案經該局移送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嗣經臺北地方法院於99年2月26日以99年度訴字第49號刑事判決，判處蔡○禮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足以生損害於他人，二罪，分別處以有期徒刑壹年（減為有期徒刑陸月）及有期徒刑陸月，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玖佰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向公庫支付伍拾萬元。上揭違法事實，業據被彈劾人於99年1月18日本院約詢時，坦承不諱【證12，頁60-64】，復有臺北地檢署檢察官98年度偵字第27422號起訴書、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49號刑事判決影本附卷可稽，洵堪認定。
（三）綜上所述，蔡○禮於行政院新聞局派駐華府新聞處任職期間偽造租賃契約，詐領房租補助費違失事證已臻明確。核其所為，除觸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339條第1項等罪外，並違上開「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及「駐外人員房租補助費支給規定」第5點及第13點規定，復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所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不得有貪惰，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之旨。
二、蔡○禮未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誠實申報財產，事證明確，核有違失：
（一）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1條規定：「為端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建立公職人員利害關係之規範，特制定本法」，又同法第2條第1項第5款、第3條、第4條第2款規定，公職人員應每年定期向所屬機關之政風單位據實申報財產1次。按該法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公職人員應申報之財產如下：一、不動產、船舶、汽車及航空器。…」同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第5條第1項各款所列應申報之財產，包括在中華民國境內、境外之全部財產。」【證13，頁65-66】又同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本法第5條第1項第1款及第7條第1項第1款、第3項所稱不動產，指具所有權狀或稅籍資料之土地及建物。」【證14，頁71】準此，則依該法規定有申報義務之公職人員，應誠實申報，當無疑義。
（二）查蔡○禮於97年7月28日至98年10月30日，擔任總統府公共事務室主任，依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條第1項第5款規定，屬應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依規定應誠實申報財產。經查蔡○禮於94年8月30日以渠與配偶李○貞之名義，以646,500美元購買位於美國馬里蘭州洛克維爾市之16813 George Washington Dr.,Rockville,
MD 20853不動產，迄99年1月該房屋仍屬蔡員及其配偶李○貞所有。蔡○禮自應依首揭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相關規定，誠實申報財產。惟查蔡○禮於97年12月30日向總統府政風處申報財產時，卻未依上揭規定誠實申報該筆不動產【證15，頁74-90】，業據被彈劾人於99年1月18日本院約詢時，坦承不諱【同證12，頁60-64】，復有蔡○禮97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及總統府政風處申報不實公職人員裁罰陳報單影本附卷可參【證16，頁91-
92】，違失事證明確。
（三）綜上，蔡○禮未據實申報上揭不動產，除有違反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外，復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之規定。
參、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總統府前公共事務室主任蔡○禮於94年8月28日至97年7月24日任職行政院新聞局駐華府新聞處主任期間，二次偽造租賃契約，合計詐領房租補助費56,144.21美元，核其所為，除觸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339條第1項等罪外，並有違「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駐外人員房租補助費支給規定」第5點、第13點與「行政院新聞局駐外新聞人員守則」第1點規定。
蔡○禮復於97年7月28日至98年10月30日任總統府公共事務室主任期間，在97年12月30日向總統府政風處申報財產，未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誠實申報渠與配偶李○貞於94年8月30日以646,500美元購買位於美國馬里蘭州洛克維爾市之16813 George Washington Dr., Rockville, MD 20853不動產，違反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條、第5條應據實申報財產之義務。
綜上所述，被彈劾人前揭違法行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貪惰，…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之規定，而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應受懲戒之事由，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監察法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移請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依法懲戒，惟考量被彈劾人於本案調查時，已坦承不諱，且
事後態度良好，請審酌從輕懲戒。
肆、證據（均影本附卷）：
附件一：蔡○禮98年10月28日書面報告。
附件二：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書。
附件三：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書。
附件四：行政院新聞局解繳溢領房租補助費函。
附件五：總統府考績委員會第73次會議紀錄。
附件六：駐外人員房租補助費支給規定。
附件七：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附件八：行政院新聞局駐外新聞人員守則。
附件九：蔡○禮駐外人員房租補助費申請表及租約。
附件十：外交部駐外人員職員房租補助費標準表。
附件十一：行政院新聞局核算蔡仲禮溢領房租補助費說明。
附件十二：蔡仲禮99年1月18日約詢筆錄。
附件十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附件十四：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
附件十五：蔡○禮97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
附件十六：總統府政風處申報不實公職人員裁罰陳報單。
附件十七：蔡○禮99年1月10日書面報告。
附件十八：蔡○禮購買美國洛克維爾市房屋坪數證明。
附件十九：蔡○禮購買美國洛克維爾市房屋合約書。
附件二十：蔡○禮美國洛克維爾市房屋貸款繳款通知。
附件二十一：蔡○禮98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
附件二十二：外交部95年7月11日函。
附件二十三：外交部95年8月22日函。
被付懲戒人申辯意旨：
首先感謝委員諸公賜予說明的機會。本案申辯人深感痛悔，承認錯誤，業遭司法定讞，監院彈劾，待罪之身，原無由再作申辯，惟願託委員吉便，針對重點部分略述申辯人誤罹刑章始末暨今昔心歷路程，敬祈垂詧。
壹、有關偽造文書部分：
申辯人從事公職近30年，工作表現積極，仕途尚稱順利。嗣94年8月15日接奉行政院新聞局令，自駐洛杉磯新聞處主任改調駐華府新聞處主任，主因華府係我對美工作重鎮，調職前往係為強化對美新聞業務。由於華處前任主任同時改調駐美南新聞處，故交接時間十分緊迫，加上申辯人求好心切，為期抵任後儘速安家及展開工作，住家問題於接奉局令後即委託華府地產公司協助覓租。當時在地產公司推薦的幾個地點中，位於馬里蘭州洛克維爾市的房子（16831,G. Washing
ton Dr.,Rockville,MD,20853），雖地處中等階級地段，惟仍不至影響國家顏面，且租金每月約2,600美元也在合理範圍之內，爰有意承租該屋。時屋主標榜租、售均可，惟對地產公司而言，售屋遠較租屋所獲佣金為高，故乃一再慫恿，並稱即使雙方達成買賣協議，仍有一定時日之反悔期，以設法達到促銷目的。過程中，房東及地產公司更不斷以中意該屋之客人甚多，頻促速作決定，進一步壓縮申辯人思考及決定之空間。現在回想當年在倉促間做出購屋決定，主因地產公司強調，購買房屋每月所須償還之貸款金額約2,200美元，遠比租屋2,600美元便宜，申辯人自忖如承購該屋並依規定申報，每月可領房補基本數869美元，餘約1,300美元申辯人尚可勉力支應；加上當時申辯人健康情形出現警訊，時有暈眩現象，曾赴醫卻查不出原因（年來診斷書呈如附件一），而內人向為家庭主婦，無一技之長，兩個小孩一剛上大學，一就讀高中，中文能力有限，未來勢必要留在國外繼續唸書，由於華府地靈人傑，是年輕人求學歷練的絕佳環境，加以申辯人自忖局裡青年才俊輩出，申辯人服務公職已近30年，危機感不免油然而生，擔心華府一職係生涯最後一次外派，故為妻小未來在國外生活及求學設想，加上房東及地產公司不斷從旁催逼，以及考量華府週遭覓得理想住屋不易，為求生活及工作儘早步入正軌，終於倉促作了購屋的決定。
惟申辯人一向從事對外文宣工作，不熟悉投資買賣問題，事後始發現貸款每月需付金額遠遠高出地產公司當初報價金額，每月需繳交2,936.60美元貸款。惟合約已簽，難以挽回，始知受到地產公司有意操弄矇蔽。因此為了償還沉重的貸款問題，迫不得已乃至鋌而走險，自行偽造不實租約向新聞局申報全額房補，鑄下大錯，追悔莫及。
誠如上述，申辯人願再次強調申辯人的初始之意是購屋之後，依規定據實申報，每月領取基本補助數額，並自行墊付差額。惜不幸遭到不肖地產惡意欺瞞，致每月貸款金額超出申辯人所能負擔之能力，騎虎難下，被迫無奈犯下錯誤，其衍生之結果與申辯人初始之動機，理宜不能併論；易言之，申辯人絕非一開始就存有違法的動機，客觀形勢所迫是因，違法是果，此節併祈委員諸公明鑒。
貳、有關財產申報不實部分：
鑒於監察院彈劾文中，並未列載申辯人前呈報該院及法務部之說明，謹再陳述相關細節如后，敬供委員參採。
申辯人於97年7月28日自華府緊急奉調轉任總統府公共事務室服務，由於此一職務調動突然，故包括小孩求學、家庭生活等均須隨之作緊急應變，最後決定克服萬難，舉家返臺，長子先回國服役以盡國民義務，次子安排就讀新竹實驗雙語高中，至於馬州之房子，當時考慮以國內薪資，勢必難以支付每月高達$ 2,936.60美元之貸款，故申辯人率先返國赴職，內人則暫留一個月，委託地產出售。後經友人介紹一買主Shu Thomas ，於8月13日順利達成協議簽署草約，言明簽約後90日內過戶，於是內人得以匆匆返臺處理兒子就學事宜，並請託仲介全權處理後續。
萬無想到97年底金融風暴狂掃全球，Shu Thomas德州事業嚴重遭受波及，經濟發生危機，未能於三個月內順利獲得銀行貸款，惟稱將努力續洽其他銀行，請申辯人同意展延過戶期限。申辯人因當時已舉家返臺，亟盼該屋得以順利脫售，爰同意其所請。無奈 T 女士至98年元月下旬確定無法取得貸款，是項合同爰無法履約，申辯人乃依約退回訂金美金五千元支票兩紙（合約及支票影本併呈如附件二）。
誠如上述，申辯人離開華府一職後，主觀上即認定為解除龐大經濟負擔及管理上之壓力，斷不允許再保有該屋，因此出售一直為唯一考量。申辯人於97年底填報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時，當時馬州之房產已簽約同意售予前述之T女士，認定買賣既成，故在填寫財產申報表時，未多審慎考慮，且因當時返國僅短短數月，公共事務室工作異常忙碌，同時是生平首次填報，相關規定未盡嫻熟，故生疏失，此皆係根據當時正在進行中的事實狀況及主觀認定而為，絕無蓄意漏報或欺瞞之意。
申辯人萬無想到是場金融風暴迫使申辯人的房產求售生變，在主觀認為已經出售與最終無法出售之間，無奈有許多不可抗力之因素存在，也是造成申辯人未填報上項財產之主因。鑒於目前美國房市景氣依然低迷，該屋出售更為不易，而申辯人根本無力負擔每月高達2,936.60美元之房貸，近已接獲通知（呈如附件三）該屋將淪為由美國銀行接手法拍之命運，併祈鈞詧。
謹將申辯人97年未申報該筆財產之始末翔實說明如上，其因種種主客觀因素造成之非蓄意疏失，以及申辯人首次申報未盡小心審慎，申辯人深感懊悔不已，懇請諸位委員諒詧，寬予憫恕。
參、結語：
因為上一代的恩怨，申辯人自幼與母親相依為命，並獨力在求學過程及職場上奮鬥不懈，一步一腳印直到今日。母親不識字，後來又因眼疾逐漸喪失視力，家中唯一兄長，因故長年無業，故奉養母親乃至兄嫂一家四口，多年來一直由申辯人獨力一肩扛起，無論申辯人調派何處，每月均留眷款奉養母親。加以么兒超早產降臨，龐大的醫療費用加上多年來持續的特殊教育費用，壓迫得申辯人無法稍加喘息。內人更因擔心小兒隨時有夭折之可能，而日以繼夜、無微不至地照顧，導致心力交瘁，其後又歷經父母雙亡，因而罹患憂鬱症，迄今必需仰賴藥物控制情緒。此次事件對她造成無法承受的刺激，竟企圖服藥輕生，對申辯人無疑是雪上加霜，痛上加痛。回想當初為了安家設想，顧慮妻小，如今反而害慘了申辯人懸念的至親，尤其讓羽翼未豐的孩子們受到莫大牽累，怎不教申辯人痛心疾首，益加悔不當初，也深感欲療傷止痛，只有坦然面對，負起責任，同時堅信唯有如此，才能夠在挫敗中重新站起，永遠記取此沉痛教訓，永不重蹈覆轍，勇
敢面對人生下一階段的試煉與挑戰。
回顧申辯人從事公職近30年來，一直非常勤奮努力，素獲長官同僚肯定，86年當選為模範公務員，個人考績除剛進局第一年、出國進修、暨75年首度外派被考列乙等外，餘皆獲評甲等；而過去十餘年所帶領的駐外單位，績效均名列前茅，所獲功獎無數，迄未受過任何懲戒（申辯人簡要資料暨公務人員履歷資料明細表呈如附件四）。此次在駐外最後一站犯下錯誤，主因受到不肖地產公司之矇蔽無奈被迫所為，而申辯人向以自己的品格操守及工作表現為榮，也因此愈為一時的迷惑和失智悔不當初。申辯人自忖身為高階文官，卻做了負面示範，深感對不起國家多年來的栽培，故此次在檢調單位啟動調查前，即主動請總統府政風室出面聯絡有關單位前往自首，並以最坦白的態度配合調查及迅速歸還公款，期以實際行動向國家及社會大眾道歉認錯。
申辯人自去年10月遭停職以來，家裡頓失經濟來源，兩名小孩原計畫當完兵、讀完高中後分赴美求學，今已被迫取消。內人逢此變故，不得不扛起家計，外出工作，憂鬱症亦告復發加遽（年來醫療紀錄呈如附件五）。過去數月的境遇，對申辯人及家人而言，宛如生命的重新洗牌和錐心試鍊，難以為外人道。惟在心靈沉澱過後，申辯人深感經歷這場慘痛的教訓，還是要勇敢地以正向的態度去對待。無論如何，路的魅力在曲折處，當命運給予申辯人挫折時，同時也給予申辯人堅強，申辯人不僅感恩，也不會因此懷憂喪志。懇請委員諸公俯體上情，也能站在一個家計沉重、為孩子未來憂心的父親立場，以及一個為軟弱愛妻掛慮的丈夫立場，優予審酌從輕議處，讓申辯人有再站起來的機會重返職場，繼續為國
家服務。如蒙俯允，至感大德。
肆、證據（均影本附卷）：
一、三軍總醫院診斷書。
二、美國馬里蘭州房地產買賣合約書暨解約支票。
三、貸款銀行法拍通知。
四、申辯人個人簡要資料。
五、臺北市聯合醫院（李淑貞）診斷證明書。
監察院原提案委員對被付懲戒人申辯書之核閱意見：
經核被彈劾人蔡○禮申辯意旨對涉及偽造文書及財產申報不實等違失，均坦承不諱，並表示深感悔悟，另渠表明上有高堂、下有妻、子等四人，賴其扶養，請求從輕議處，以啟自新。其違失事證已臻明確，核其所為，除觸犯刑法外，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所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不得有貪惰，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之旨，請依法酌情議處。
理　由
監察院移送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蔡○禮係總統府參事（停職中），於94年8月28日至97年7月24日任職行政院新聞局駐華府新聞處主任期間，偽造租賃契約詐領房租補助費5萬6,144.21美元，案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受緩刑宣告確定。又於97年9月30日調任總統府公共事務室主任為財產之申報時，漏報其與配偶所有在美國馬里蘭州洛克維爾市之私有住宅，違反法定誠實申報義務，涉有違失，爰依法提案彈劾，移請審議等語。本會審議結果，議決如下：
一、被付懲戒人詐領房租補助費部分：
被付懲戒人蔡○禮係總統府參事，前於94年8月28日至97年7月24日任職行政院新聞局（下稱新聞局）派駐華府新聞處主任期間，於94年8月30日以其與配偶李○貞名義共同在駐在地美國馬里蘭州洛克維爾市購買址為 16813 George Washing
ton Dr.,Rockville,MD 20853住宅，供其家人使用。依「駐外人員房租補助費支給規定」，被付懲戒人僅能按月申領房租補助費基本數（華府為月支869美元），其竟為圖申領較高之房租補助費，乃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及行使偽造文書之犯意，先後於94年9月4日及96年9月1日在前述自宅內，分別偽造「Allen Quincy」為出租人之簽名，租期自94年10月1日至96年9月30日，租金每月2,600美元之英文租賃契約書、租金收據各1份，及租期自96年10月1日至98年9月30日，租金每月2,650美元之英文租賃契約書1份，並先後檢附於其94年9月19日、96年9月10日分別所填具並勾選無自宅選項之駐外人員房租補助費申請表，持向新聞局申請房租補助費，致該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按月核付房租補助費2,464美元，扣除其每月依規定得申領之房租補助費869美元，計每月溢領1,595美元，自94年9月4日起至97年7月23日其離任該新聞處主任止，共溢領5萬5,746.8美元，連同其不符規定領取之94年8月30日至同年9月3日旅館住宿費397.41美元，被付懲戒人合計向新聞局詐領5萬6,144.21美元。嗣因自由時報於98年10月28日刊載有關被付懲戒人溢領以無自用任宅為核付標準之房租補助費報導，被付懲戒人遂於同日向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自首犯罪，並於翌（29）日將上開詐領款返還新聞局（繳還5萬6,144.74美元）。案經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嗣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均依刑法第216條、第2
10條、第339條第1項、第55條前段從一重對被付懲戒人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他人，二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壹年，減為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偽造之九十四年九月四日租賃契約，租金收據上「Allen Quincy」簽名各壹枚均沒收；及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偽造之九十六年九月一日租賃契約上「Allen Quin
cy」簽名壹枚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拾萬元。偽造之九十四年九月四日租賃契約、租金收據，九十六年九月一日租賃契約上「Allen Quincy」簽名各壹枚均沒收。並於99年3月22日確定在案。以上事實，迭據被付懲戒人於刑案偵審中及監察院約詢、本會調查時坦承不諱，並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98年度偵字第27422號起訴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49號刑事判決影本各1份及本會電話查詢紀錄單1份（詢明判決確定日期）附卷可稽。被付懲戒人申辯意旨所述，因受地產公司矇蔽倉促購屋，造成無力按月繳付高額房貸而鑄成錯誤云云，僅足供處分輕重之參考，難執為免責之論據。
二、被付懲戒人未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誠實申報財產部分：
被付懲戒人於97年7月28日奉派返國擔任總統府公共事務室主任，為政府機關簡任10職等以上之主管，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條第1項第5款、第3條、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每年定期向所屬機關政風單位據實申報財產一次。被付懲戒人於97年12月30日向總統府政風處為財產申報時，竟漏報其與配偶名下所有在美國馬里蘭州洛克維爾市之16813 Geor
ge Washington Dr., Rockville, MD 20853不動產，違反上開法律所規定應據實申報財產之義務。以上事實，業據被付懲戒人於監察院約詢時，與本會調查中坦承不諱，並有監察院檢送被付懲戒人之98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影本1份附卷可稽。被付懲戒人申辯意旨述及因值97年底全球金融風暴而未能如願售房產生漏報情事云云，惟以其於97年12月30日申報財產時既擁有上開房屋所有權，卻未加申報，顯違規定，其此部分之申辯亦僅能供處分輕重之參考，不足採為免責之依據。
三、綜上所述，被付懲戒人違法事證，已臻明確。核其所為，其二次偽造租賃契約、詐領房租補助費部分，除觸犯刑法外，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所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不得有貪婪，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之旨；其未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依實申報財產部分，同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所定公務員應誠實之旨，應依法酌情議處。
據上論結，被付懲戒人蔡○禮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情事，應受懲戒，爰依同法第24條前段、第9條第1項第3款及第13條議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6     月    4     日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主席委員長  張  ○  雄
                              委  員  朱  ○  華
                              委  員  林  ○  任
                              委  員  許  ○  宏
                              委  員  吳      ○
                              委  員  張  ○  財
                              委  員  林  ○  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99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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